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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hftz.gov.cn/PublicInformation.aspx?GID=e2cf53eb-c81f-4451-8fff-f2f9a861e9
07&CID=953a259a-1544-4d72-be6a-264677089690&MenuType=） 

 

附錄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将本市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改革试点扩大至全市范围实施的公告 

2018 年第 49 号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7〕23 号文）“强化自贸试验区改革同上海市改革的联动，各项改革试点任务具备条件

的在浦东新区范围内全面实施，或在上海市推广试验”的要求，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经研究，

决定将该试点扩大至全市，即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中注册申请人的区域范围扩大至全市，允许上海市范围内的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

委托上海市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生产产品。 

 

本公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6 月 29 日 

 

 

 


